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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部分募集资金 

被扣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红岩”）于近期查询银行账户发现上汽红岩部分募集资金存在

被扣划的情况，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汽红岩部分募集资金被扣划的基本情况 

上汽红岩存放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上海分

行”）募集资金专户中的 28,064.58万元资金（均已被法院冻结）被相关法院强制扣划具

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开户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被扣划金额 
截止 2025 年 3 月 31 日 

账户余额 

上汽红岩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 365********14 28,064.58 9,438.75 

二、募集资金被扣划的原因 

本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8 月 21 日、11 月 1 日和 2025 年 3 月 6 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上汽红岩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临 2024-044）、《关于上汽红岩募集资金被

冻结的公告》（临 2024-045）、《关于新增诉讼、仲裁及有关进展的公告》（临 2024-063）

和《关于新增诉讼、仲裁及有关进展的公告》（临 2025-013）（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告）。 

1、上汽红岩于近期收到上海金融法院《执行通知书》【（2025）沪 74 执 313号】，因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诉上汽红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2024）沪 74民

初 655号民事判决书（详见《关于新增诉讼、仲裁及有关进展的公告》（临 2024-063）和

《关于新增诉讼、仲裁及有关进展的公告》（临 2025-013））已发生法律效力，光大银行

上海分行已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上汽红岩募集资金前期已被全额冻结，经

上汽红岩 2025 年 3 月末查证，其被冻结的募集资金被上海金融法院于 2025 年 3 月 6 日

扣划 18,064.58 万元，上述资金目前存放于法院账户中。上汽红岩已向法院提起执行异



议，目前正在积极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法院协商沟通中。 

2、上汽红岩于近期收到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通知书》【（2025）渝

0112 执 5304 号】，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渝

北支行”）诉上汽红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

【（2024）渝 0112 民初 33867 号】（详见《关于新增诉讼、仲裁及有关进展的公告》（临

2024-066）和《关于新增诉讼、仲裁及有关进展的公告》（临 2025-013））已发生法律效

力，农业银行渝北支行已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上汽红岩 2025 年 3

月末查证，其被冻结的募集资金被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 2025年 3月 26日扣划 10,000

万元，上述资金目前存放于法院账户中。上汽红岩已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目前正在积

极与农业银行渝北支行、法院协商沟通中。 

三、募集资金账户被扣划对上汽红岩和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 2021 年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9,999,995.90 元，扣

除已发生的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80,978,763.13

元。扣除发行费用增值税人民币 1,141,273.97 元后，募集资金账户结余额为人民币

1,979,837,489.16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2024 年，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调整后的募投项目资金使用

计划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原计划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调整后预计

项目投入金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动力新科 28,954.26 28,954.26 

2 “智慧工厂”项目 上汽红岩 59,441.16 47,239.45 

3 “新一代智能重卡”项目 上汽红岩 94,977.66 20,948.00 

4 “研发能力提升”项目 上汽红岩 14,724.80 0 

5 

“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船电新一代大马

力发动机类项目”、“新能源电驱桥项目”三类项

目 

动力新科 0 69,143.62 

5.1 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 动力新科 0 49,968.04 

5.2 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 动力新科 0 13,242.68 

5.3 新能源电驱桥产品类项目 动力新科 0 5,932.90 

6 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金 上汽红岩 0 31,812.55 

合计 198,097.88 198,097.88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止 2024年 12月 31 日，公司（含上汽红岩）募集资金余额为 10.39 亿元，其中本

公司募集资金余额 6.64 亿元（均正常），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募集资金余额 3.75亿元（均



已被相关法院冻结）。 

上汽红岩上述被冻结的募集资金用途为“新一代智能重卡”项目建设和“智慧工厂”

项目需支付的尾款，本次募集资金 28,064.58 万元被扣划将会对上汽红岩募投项目“新

一代智能重卡”项目投资建设和“智慧工厂”项目尾款的支付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会

对上汽红岩日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上汽红岩将与相关方积极沟通，妥善解决上述事项。 

截至 2025年 3月 31 日，上汽红岩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9,438.75万元（均已被法院

冻结）。公司后续将持续关注募集资金账户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管理工作，并积

极与相关债权银行、相关法院等协商沟通予以妥善解决，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是本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有关公司信息以上述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4月 3日 


